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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建管〔2024〕10 号

上海市闵行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关于加强 2024 年春节期间闵行区自建房安全管理的

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正值岁末年初各类风险交织叠加，事故易发高发，加上

春节长假期间旅游消费增多，极端天气多发频发，本区自建

房安全监管任务仍然十分繁重。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市区两级政府关于全

区安全防范工作的部署要求，根据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领

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《关于加强 2024 年春节期间自建房安

全管理的通知》以及《关于加强近期自建房安全管理的工作

提示》要求，全力抓好 2024 年春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，坚

决防范和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升政治站位，坚决守住安全底线

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深

刻认识、准确把握岁末年初各类风险交织叠加、事故易发高

发的特点和自建房安全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，以“时时放心

不下”的责任感和一抓到底的执行力，深入推进自建房安全

专项整治工作，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底线。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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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节期间自建房经营活动大幅增加带来的安全风险，要早做

部署，靠前谋划，积极应对。针对极端天气的安全防范应对，

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安全宣传。对于未采取工程措施彻底消除

 安全隐患的自建房，要确保管控措施持续有效，坚决做到

“危房不进人，人不进危房，经营不带险，带险不经营”，

确保自建房不能发生群死群伤和重大安全事故。

二、压实属地责任，加强房屋安全管理

要在区建管委、区房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规划资源

局、市应急局和区市场监督局等部门指导下，压实各街镇、

居民属地责任。针对建设安全，依法依规加强对房屋拆除、

建设等施工安全管理，严格落实施工备案和信息报送制度，

坚决杜绝在未经施工许可备案，以及由无相关专业能力的单

位和个人设计、施工等行为，坚决遏制房屋拆除、建设等施

工安全事故发生。针对经营安全，加强既有经营性自建房安

全管理，严格新增经营性自建房监管。自建房整治后再经营

或新增转为经营的，应依法依规取得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

明，坚决做到“经营不带险、带险不经营”。针对使用安全，

严格改扩建和装饰装修管理，严禁违规加层加盖等行为。结

合消防安全隐患整治，加强对使用可燃性材料违规搭建的整

改督办，确保房屋使用安全。

三、加强督导巡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

要聚焦城乡结合部、城中村、安置区、学校医院周边、

工业园区等区域，突出人员密集、涉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自

建房，督促指导各街镇、村居加强节日期间安全防范。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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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量隐患，要严格落实住建部整治销项标准，因地制宜落实

维修、加固、拆除、重建等工程性措施，有力有序彻底消除

安全隐患;同时，要结合春节前自建房安全专项督导检查，

及时整改工作要求不严、整治效果不实等问题，确保对存在

安全隐患，尚未进行工程性整治的房屋持续有效落实安全管

控措施。针对增量风险，要加强动态巡查，针对发现问题安

排专业技术人员提出处理意见，并第一时间将风险隐患告知

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，督促相关主体落实安全责任，及时消

除安全隐患;在隐患没有彻底消除前，坚决不许用于居住和

经营，坚决做到“危房不进人、人不进危房”。

四、切实做好预警提示和应急值班值守

各区要密切关注极端天气等灾害影响，结合自建房安全

监管领域相关舆情动向，及时了解、发布预警信息，加强风

险提示和安全宣传。加强值班值守，严格执行关键岗位 24

小时值班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，快速掌握突发事故信息，及

时核实、上报有关信息，坚决杜绝迟报、瞒报。加强部门联

动和信息共享，一旦发生紧急情况，按照规定要求及时应对

处置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
闵行区自建房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4 年 1 月 31 日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闵行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2月 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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